附件1
玉溪市2023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方案

按照《关于印发2023年度玉溪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的通知》（玉双随机联发〔2023〕1号）要求，为强化玉溪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双随机、一公开”管理，落实好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检查依据

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监督检查，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兽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七十四条等法律法规。
二、检查对象

检查对象包括种养殖基地、农产品生产经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等，采取现场检查的方式。

三、检查内容
包括种植养殖生产者是否有生产记录和农业投入品记录；填写是否完整、规范；安全承诺制是否建立、健全；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控制等农药安全使用规定，是否有违规使用农药的情况；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开具情况；对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基础设施、卫生条件、机械设备、检测手段、操作规范和人员素质等方面认真审核及实地查看现场，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和卫生制度等台账管理情况。

四、检查时间

2023年6月1日－9月30日。
五、检查程序
（一）抽取检查对象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云南）对检查对象随机抽取3户。

（二）执法检查人员选派方式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云南）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
（三）检查方式

采取实地检查的方式进行。

（四）结果处理

1.抽查结果录入。2023年11月30日前，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将所查事项的抽查检查结果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云南）向社会公示。
2.检查中发现农产品生产企业不履行或未完整履行法定义务的，责令限期改正；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涉嫌构成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五、有关要求

加强组织领导。本项检查监管事项由市农业农村局农质监科科负责进行检查，检查组成员随机抽取。检查组要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推进落实，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治理行动达到预期效果。

严格监管程序。在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中，必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进行。全面提高执法水平，确实规范执法行为，并严格按照“双随机、一公开”要求，依法依规开展执法检查工作，确保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文书规范，并及时整理归档并留存备查。

加强联合惩戒。要进一步畅通举报投诉渠道，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对专项检查期间查处的重大违法案件，要按照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布，营造良好氛围。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要依法严肃处理，将有关结果统一归集于市场主体名下，通过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和互联网＋监管系统依法依规予以公示并实施联合惩戒。

按时报送材料。市农业农村局农质监科要对本次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部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情况进行全面、认真的总结，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好做法、好经验进行认真梳理和总结。检查工作结束后，要及时将随机检查结果录入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云南）和互联网＋监管系统，按时将工作开展情况报市农业农村局法规与执法监督科。

联系人及电话：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农质监科徐微，联系电话：0877-2025425；市农业农村局法规与执法监督科范承东，联系电话：0877-2023656。
附件2
玉溪市2023年生猪屠宰管理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方案

    一、抽查事项和内容

（一）抽查事项。生猪屠宰管理监督抽查。
（二）抽查内容。生猪定点屠宰管理监督抽查的主要内容包括：“两项制度”落实、规范管理、安全生产等情况。
二、抽查检查时间

2023年5月1日至10月31日。
三、检查对象及抽取方式

（一）检查对象。玉溪市辖区内正常生产的生猪定点屠宰场。
（二）检查对象名单抽取方式。按20%的比例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并对抽到的生猪定点屠宰场进行专项检查。

四、执法检查人员选派方式

从检查人员名录库中随机抽取检查人员，组成检查组，对检查对象进行实地检查。
五、检查方式

采取现场检查、查看台账资料方式。
六、抽查检查结果判定及录入公示

（一）抽查检查结果判定。合格和不合格。

（二）抽查检查结果录入公示。2023年11月30日前，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将所查事项的检查结果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云南）向社会公示。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本项检查监管事项由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与渔业科进行检查，检查组成员随机抽取。检查组要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推进落实，确保生猪屠宰管理专项治理行动达到预期效果。

（二）严格监管程序。在开展生猪屠宰监管工作中，必须严格按照《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进行。全面提高执法水平，确实规范执法行为，并严格按照“双随机、一公开”要求，依法依规开展执法检查工作，确保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文书规范，并及时整理归档并留存备查。

（三）加强联合惩戒。要进一步畅通举报投诉渠道，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对专项检查期间查处的重大违法案件，要按照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布，营造良好氛围。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要依法严肃处理，将有关结果统一归集于市场主体名下，通过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和互联网＋监管系统依法依规予以公示并实施联合惩戒。

（四）按时报送材料。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与渔业科要对本次生猪屠宰监管领域部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情况进行全面、认真的总结，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好做法、好经验进行认真梳理和总结。检查工作结束后，要及时将随机检查结果录入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云南）和互联网＋监管系统，按时将工作开展情况报市农业农村局法规与执法监督科。
联系人及电话：玉溪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与渔业科王微娜，联系电话：0877-2022928；市农业农村局法规与执法监督科范承东，联系电话：0877-2023656。
附件3
玉溪市2023年度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监管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方案

    一、抽查事项和内容

（一）抽查事项

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的采集、运输、储存情况；病原微生物实验室条件及人员、操作情况。

抽查内容

1．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的采集、运输、储存情况。

2．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实验室条件。

3．实验室或者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培训、考核其工作人员以及上岗人员的情况。

4．实验室是否按照有关国家标准、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从事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情况。
抽查检查时间

2023年10月底前。
三、检查对象及抽取方式

（一）检查对象

玉溪市辖区内的农业农村部门病原微生物实验室。

（二）检查对象名单抽取方式

对玉溪市辖区内农业农村部门病原微生物实验室按20%比例随机抽查检查。

四、执法检查人员选派方式

市级随机选派人员。

五、检查方式

实地核查。

六、抽查检查结果判定及录入公示

（一）抽查检查结果判定。合格和不合格。

（二）抽查检查结果录入公示。2023年11月30日前，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将所查事项的检查结果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云南）向社会公示。
七、工作要求

加强组织领导。本项检查监管事项由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与渔业科牵头，玉溪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联合检查，检查组成员在以上两个科室、单位中随机抽取。检查组要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推进落实，确保病原微生物实验室专项治理行动达到预期效果。

严格监管程序。在开展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监管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进行。全面提高执法水平，确实规范执法行为，并严格按照“双随机、一公开”要求，依法依规开展执法检查工作，确保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文书规范，并及时整理归档并留存备查。

加强联合惩戒。要进一步畅通举报投诉渠道，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对专项检查期间查处的重大违法案件，要按照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布，营造良好氛围。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要依法严肃处理，将有关结果统一归集于市场主体名下，通过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和互联网＋监管系统依法依规予以公示并实施联合惩戒。

按时报送材料。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与渔业科要对本次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情况进行全面、认真的总结，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好做法、好经验进行认真梳理和总结。检查工作结束后，要及时将随机检查结果录入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云南）和互联网＋监管系统，按时将工作开展情况报市农业农村局法规与执法监督科。
联系人及电话：玉溪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与渔业科王微娜，联系电话：0877-2022928；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宋诗雅，联系电话：0877-2026710；市农业农村局法规与执法监督科范承东，联系电话：0877-2023656。
附件4
玉溪市2023年度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方案

一、抽查事项和内容

（一）抽查事项

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
（二）抽查内容

实地检查生鲜乳收购许可证、生鲜乳准运证及生鲜乳交接单，即“两证一单”等情况；对生鲜乳收购站的基础设施、卫生条件、机械设备、检测手段、操作规范和人员素质等方面认真审核及实地查看现场，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和卫生制度等台账管理情况。
抽查检查时间

2023年6月1日至2023年10月31日。
三、检查对象及抽取方式

（一）检查对象

生鲜乳收购站及生鲜乳运输车辆
检查对象名单抽取方式

市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分别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云南）随机抽取。
四、执法检查人员选派方式

检查组从检查人员名录库存中随机抽取检查人员组成，按60%比例抽取生鲜乳收购站及运输车辆，进行实地检查。
五、检查方式

采取现场检查、查看台账资料方式
六、抽查检查结果判定及录入公示

（一）抽查检查结果判定

见附件1、附件2
抽查检查结果录入公示

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检查结果自检查结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录入抽查系统，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云南）向社会公示。
七、抽查检查结果分类处理

抽查结果分为8类，包括未发现问题、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对被检查对象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留存联络方式等途径无法联系、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已注销、被撤销设立登记、被吊销营业执照或相关许可证等情况的，可以直接形成相应的检查结果。

八、工作要求

严格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要求，依法依规开展抽查工作，检查工作结束后，由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与渔业科及时将随机抽查结果录入系统及上报相关部门，按时将工作开展情况报市农业农村局法规与执法监督科。
联系人及电话：玉溪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与渔业科王微娜，联系电话：0877-2022928；市饲草饲料工作站刘双玲，联系电话：0877-2021011；市农业农村局法规与执法监督科范承东，联系电话：0877-2023656。
表1
玉溪市生鲜乳收购站现场检查表
检查编号：                         收购站证号：                          
收购站：                                 检查时间：                      
检查地点：                                        
	序号
	检查内容
	判定标准
	现场检查情况

	1
	生鲜乳收购许可证
	验证当地畜牧兽医主管部门颁发的生鲜乳收购许可证及有效期；
	

	2
	开办主体
	查验生鲜乳收购证原件，无原件时应查验复印件（开办主体必须为取得工商登记的乳制品生产企业、奶畜养殖场或奶农专业生产合作社）；
	

	3
	各项管理制度、卫生制度
	应有卫生保障、质量安全保障、人员管理等较完善的管理制度；挤奶厅应公示挤奶卫生操作制度与责任制；
	

	4
	生鲜乳交接单
	收购站应保留每天的生鲜乳交接单，且内容填写真实完整，签字规范；
	

	5
	销售台账记录及贮奶设备消毒情况等
	应存留生鲜乳收购、销售、检测异常生鲜乳处理记录，且记录真实、完整，连续保存；应存留挤奶、储存等设施设备清洗消毒记录；奶牛用药记录；有与检测项目相适应的化验、计量、检测仪器设备，并有化验记录等；
	

	6
	生鲜乳留样及管理
	每批次生鲜乳应留样并有留样记录，留样设有专门留样柜，能满足样品的存放，留样低温保存。
	

	7
	从业人员要求
	应经相关培训合格并持有有效健康证明。
	

	总体判定
	

	备注：


受检单位负责人（签名）：        

抽查单位检查人员（签名）：              
当地畜牧主管部门检查人员（签名）：               
表2

玉溪市生鲜乳运输车现场检查表
检查编号：                  车牌号：                
准运证编号：                              检查时间：              
检查地点：                                       
	序号
	检查内容
	判定标准
	现场检查情况

	1
	验证生鲜乳准运证明
	验证当地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核发的生鲜乳准运证明。
	

	2
	验证生鲜乳交接单
	验证当日生鲜乳交接单，且内容填写真实完整，签字规范。
	

	3
	生鲜乳运输罐
	应选用坚硬光滑、防腐、可冲洗的防水材料制造。
	

	4
	生鲜乳运输罐密封情况
	密封效果良好。
	

	5
	相关人员健康证明
	从事生鲜乳运输的驾驶员、押运员应携带有效的健康证明。
	

	总 体 判 定
	

	备注：


受检单位负责人（签名）：        

抽查单位检查人员（签名）：              
当地畜牧主管部门检查人员（签名）：              



